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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一、投资者关系管理（IRM）组织体系： 

公司董事会为投资者关系管理的主管部门，指导公司投资者关系

管理工作。公司董事长为投资者关系管理第一责任人，董事会秘书为

主要负责人。公司证券部为公司的投资者关系管理职能部门，在董事

会秘书的领导下开展具体工作，负责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事务。 

IRM 组织体系如下图：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   二、投资者关系管理岗位职责 

    1、投资者关系管理的设置及人员组成：公司证券部为公司的投

资者关系管理职能部门，在董事会秘书的领导下开展具体工作，按照

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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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市规则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，开展公司投资者关

系管理工作。除专职工作人员外，公司财务部应指定一名骨干人员参

加。 

    2、岗位职责： 

    （1）证券部经理：在董事会秘书的直接领导下负责部门整体工

作的开展，包括对外与投资者、证券中介机构、各类传播媒体和政府

主管部门等的沟通，对内与公司各部门及控参股公司间的信息沟通。

协助董事会秘书筹备投资者关系管理活动，组织“三会”和有关会议

文件。指导并组织投资者关系管理专管员和协管员开展工作，加强对

外交流和组织相关人员的学习、培训。 

    （2）IRM 专管员：协助证券部经理开展具体工作；收集、整理

与投资者关系管理相关的信息；负责公司网站中有关投资者关系专栏

内容的更新和建设；负责股东、潜在投资者、其他机构和个人来人、

来电、来信的接待、接听、回复工作；协调协管员开展工作。 

    （3）IRM 协管员：公司内部信息的提供者，由所在部门或分子

公司的负责人指定专人为 IRM 协管员，负责收集所在部门或分子公司

的重大事项（事件），并及时通报给公司证券部，协管员按照所在公

司有关规定，可列席所在公司重要会议和参加重大活动。 

 


